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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公安局警令部党
支部通过召开专题会议、专题讲座、
观看警示教育片、征求意见等形式，
全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治警工作走
深走实。

聚焦宣传引导，提升敬畏意识。
以支部集中学、科室组织学、个人自觉
学的方式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学习活
动，教育引导警示民（辅）警敬畏法度、
守牢底线。同时，分批组织全体民
（辅）警到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等开展

廉政教育活动。
聚焦风险排查，提升防范能力。强化

日常点滴细节的检查督导，平时注重掌握
队伍整体及民警个人的思想动态。定期
召开民主生活会，相互查找分析自身存在
的问题，确保队伍安全稳定。

聚焦建章立制，筑牢反腐防线。
以家庭助廉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家
属对民警的亲情监督影响作用，支部
创建民警家属防腐助廉微信群，促使
家属协助组织做好 8 小时以外民警

“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管理，切实成
为民警身边的“纪律监督员”。

3月 25日，湖北省卫健委领导及
专家陈知水一行莅临国药东风总医
院，对该院肝脏、心脏器官移植资质进
行评审。院长魏涧，院长助理曹建军、
何旭东等参加活动。

魏涧从医院发展概况、人体器官捐
献相关制度和管理等方面汇报工作。
随后，专家们分组到心脏、肝脏及器官
移植病区，就器官移植工作现场走访检
查。专家组对国药东风总医院肾脏器
官移植工作的开展及在肝脏、心脏器
官移植方面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

此次评审的最终结果有待专家组
研讨后发布。一旦通过审核，意味着
该院将迎接国家卫健委的实地审核，

离开展心脏、肝脏器官移植更进一步。
国药东风总医院是鄂西北唯一一家

通过器官移植国家准入资质的医院，也
是湖北省唯一一家开展器官移植的地市
级医院。1979年，同种异体肾移植在该
院首获成功，开创鄂西北医学先河。自
2013年以来，我市共完成157例公民逝
世后器官捐献，共完成肝移植及肾脏移
植术 310例，其中DCD供肾 280例、亲
属供肾 30例。2015年，取得肝移植试
点资质后，成功开展1例肝移植。

随着移植技术的不断精进和相关
学科的整体发展，国药东风总医院已具
备向肝脏、心脏器官移植冲刺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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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东风总医院肝脏、心脏器官移植迎接“省考”

市公安局

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建设
■通讯员 郭锦

本报讯“按照局工作群管理要
求，此群解散”“人口抽样群解散”

“财务群解散”……随着这一声声
“解散”，市统计局很多干部感叹手
机“减负”，身心轻松多了。

3月以来，市统计局积极开展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及微信QQ工作
群的摸排整合工作，集中整治“指尖
上的形式主义”。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谁设立谁整治”的原则，全面梳
理正在运营使用的微信公众号等政

务新媒体及微信 QQ工作群，对 32
个内部微信QQ联络群进行梳理核
查，及时解散交叉重复群、阶段性工
作群、僵尸群 9个。通过核查，市统
计局目前有发布政务信息的微信公
众号 1个，已按程序报备，公众号信
息发布由主要领导把关负责，内容
更新及时，贴合群众需求。

下一步，市统计局将持续加强对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微信QQ工作
群及各类学习平台的监督检查，定期
开展“回头看”，确保“基层减负”取得
实效。

市统计局

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亮剑
■通讯员 王小聪 朱新永

本报讯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全
市清明祭扫“全域火化 全面禁烧”
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上获悉，《十堰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十堰主城
区殡葬管理工作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4月 1日起正式实施。按照
规定，4月1日零时起，凡在十堰主城
区范围内死亡人员遗体一律火化。

据悉，《通告》所指的殡葬管理
工作中的十堰主城区指茅箭区、张
湾区和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城
区全域范围为火葬区。自 2021年 4
月 1日零时起，凡在主城区范围内死
亡人员遗体一律火化。

主城区一律实施公墓安葬。禁
止散埋乱葬、套棺再葬，鼓励采取壁
葬、树葬、草坪葬、撒散等节地生态
安葬方式。主城区城镇居民（含城
区街道所辖村居民）办理丧事，一律
在殡葬服务场所进行。禁止搭建灵
堂、违规占道停尸治丧，禁止借丧葬
仪式进行封建迷信活动，禁止在公
共场所及道路沿线焚烧、抛撒丧葬
祭奠物品。

主城区范国内禁止生产、销售
土葬用品和封建迷信丧葬用品。加
强殡葬执法监管，严厉查处无照生
产、违规销售丧葬用品行为。

《通告》中强调，党员干部带头
推动殡葬改革。党员干部、公职人
员、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离退休人

员，要严格执行有关殡葬改革规定，
带头文明节俭办丧事，带头火葬和
生态安葬，带头文明低碳祭扫，带头
宣传倡导殡葬改革，弘扬新风正气。

《通告》还规定实行惠民殡葬政
策。主城区乡村居民（常住户口登记
在乡村范围内的人员）死亡后，实行遗
体接运、暂存（3天以内）、火化、骨灰寄
存（1年以内）等四项殡葬服务免费。

重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
和城乡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人员死
亡后，实行遗体接运、暂存（3 天以
内）、火化、骨灰寄存（1年以内）、普
通骨灰盒、指定吊唁厅使用等六项
殡葬服务免费。

市级公墓设置普惠墓区。对于
重点优抚对象和城乡低保对象死亡
后进市级公墓安葬，普惠墓区墓位
给予优惠。城乡特困人员死亡后进
市级公墓安葬，普惠墓区墓位免费。

主城区乡村居民死亡后可在当
地城乡公益性公墓安葬，若进入市级
公墓安葬，普惠墓区墓位给予优惠。

殡葬服务机构应依法诚信经
管，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必须经发改
部门审核批准，公开公示、明码标
价，接受监督，尊重群众消费意愿。

凡违反规定的，依法依规查处，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对举报各
类违规殡葬行为线索和证据且经查
证属实的，给予举报者 200 元奖
励。举报电话：8615073。

本报讯 清明节将至，为积极推动
殡葬领域移风易俗，加快形成“文明、
节俭、低碳、环保”的祭祀新风尚，市殡
葬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发出倡
议，倡议市民清明文明绿色祭扫。

倡议要求，文明祭祀、低碳环保。
倡导广大市民通过家庭追思会、网络
祭扫、鲜花祭扫、踏青遥祭等文明、节
俭、环保、健康的祭祀方式，从传统的实
地实物祭扫转变到精神传承上来，自觉
抵制祭扫过程中的封建迷信活动和低俗
祭祀用品。积极响应《十堰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十堰主城区殡葬管理工
作的通告》要求，以敬献鲜花、植树绿化、
网上祭奠等文明祭扫方式，替代传统的
焚烧火纸、香裱等祭奠习俗，形成全面禁
止焚烧抛撒丧葬祭奠物品的新风尚，共
同推动清明祭祀低碳环保、文明绿色。

孝行节俭、厚养薄葬。弘扬中华
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树立厚养
礼葬的新理念。倡导老人在世时多陪
伴、多尽孝，让每一位老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老人逝世后，倡导丧事从
俭、文明祭奠，采取简祭、薄祭、鲜花代
纸钱、丝带寄哀思等形式进行追悼祭
祀。反对铺张浪费、奢侈挥霍，自觉抵

制庸俗、愚昧的祭扫陋习和封建迷信
活动。党员干部应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倡导文明祭奠新风尚，用实际行动
影响和带动身边的群众，争做低碳文
明之风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平安有序、文明清明。清明期间，
正值人流和车流高峰，倡导广大市民
合理安排祭祀时间和路线，选择错峰
祭祀。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尽量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减少驾乘车辆，避免人
流车流拥堵，遵守交通秩序、主动礼
让、文明礼貌。遵守殡葬管理及相关
法规政策，服从工作人员的引导，不在
祭祀活动中购买、使用不易降解和污
染环境的祭祀用品。注意加强疫情防
控，自觉科学规范佩戴口罩，测温扫码
分流进入。积极践行社会公德，严禁
在公共场所焚烧纸钱、抛撒祭品，不在
祭祀活动中妨碍和影响社会公共秩
序，共同防范各类安全事故，营造安全
稳定祥和的节日环境。

一束鲜花，胜过冥币千张；静默哀
思，好过鞭炮万响。在清明节这个重要
的传统节日，让我们文明低碳祭扫，争
当摒弃陋习的先行者，争做文明祭祀的
带头人，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
做起，从点滴做起，用文明缅怀的实际
行动，共同建设和谐秀美的文明城市。

4月1日起

主城区范围内死亡人员遗体一律火化
■记者 冰客 特约记者 周斌 市殡改办发出倡议

清明文明绿色祭扫
■记者 冰客

国药东风总医院向专家组介绍医院发展情况。


